附件4：
南昌市民政局遴选优秀公益慈善服务项目
评审标准评分表
申报单位：
	一级指标
	二级
指标
	编号
	指标
	分值
	得分

	组织情况（20）
	年检结论（10分）
	1
	申报单位近两年（2023年度和2024年度）年检结论为合格，财务状况良好，无征信负面问题，得10分；其他不得分。
	10
	

	
	党组织建设（10分）
	2
	[bookmark: _GoBack]建立党组织得5分，建立实体性党组织得10分（提供上级党委相关批复文件、图片等）。
	10
	

	项目方案（25）
	方案预算设计合理（25分）
	3
	项目方案需侧重民政领域，重点为服务“一老一小”特殊群体、发掘培育社区社会组织、助力乡村振兴。
具体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人员安排、工作职责、预算分配、服务总体规划、服务质量保障等，每项得分为3分。
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合理的，得21-25分；方案设计一般的，得16-20分，其他情况得1-15分。
	25
	

	执行
团队
（25）
	专职人员（10分）
	4
	项目承接机构需配有稳定、专业的执行团队。
专职工作人员≥10人得10分，5-9人得8分，2-4人得6分（需提供近6个月缴纳社保记录，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）。
	10
	

	
	规范管理（15分）
	5
	申报单位获得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3A评级的，得10分；获得4A评级的得12分；获得5A评级的得15分。
	15
	

	服务能力（30）
	机构经验（15分）
	6
	申报单位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经验的，每提供一个得5分，最高得15分。
	15
	

	
	团队能力（15分）
	7
	申报单位或申报单位负责人曾荣获获得过国家级荣誉或奖项的，得15分；获得过省市级荣誉或奖项的，得10分。本项满分15分（提供相关证书或文件复印件）。
	15
	

	总分值
	100分
	评审专家（签字）：


	
	



